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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台灣位於板塊交界，台灣北部的火成岩區由菲律賓海板塊

隱沒入歐亞大陸板塊，形成火山島弧。「溫泉」為火山地形之特有產

物，其成因簡言之為火山活動末期所遺留之大量餘熱，從地殼之弱

線噴出，適地下水滲入與高熱之岩層相遇，或與岩漿內之水氣相和，

溶解某些礦物質於水中後湧出地表而成為溫泉。因此，溫泉的形成

須具備：地熱、水、地表裂隙及足夠的水壓等條件，日治時代，北

投的溫泉即與陽明山、關仔嶺、四重溪並列為臺灣四大溫泉區。而

台灣北部火成岩區的溫泉多屬高溫溫泉，於大屯山火山群這段寬約

3公里，長約 18 公里的挾長地溝帶，亦為臺灣溫泉分佈最密集的地

區，包括北投溫泉、硫磺谷溫泉、龍鳳谷溫泉、頂北投溫泉、陽明

山溫泉及馬槽溫泉等，大部分皆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範圍內。 

硫磺谷位於惇敘高工西南方 300 公尺處，泉源路與陽投公路

間，佔地長約 1公里、寬約 80 至 200 公尺，隸屬陽明山國家公園特

別景觀轄區內，早期以產硫磺及溫泉著稱，舊時稱為「大磺嘴」，受

地熱腐蝕及採硫的影響，岩石鬆軟下陷，形成下凹的孔穴狀地景，

地下蘊藏著巨大的地熱能量，據說為第四紀後火山活動下的產物，

由上眺望「水若沸，石作藍靛色，熱氣薰蒸，白煙縷縷」，為一處極

佳的地熱地質景觀，十分壯觀。該處岩層滲透性不佳、地下水量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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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大都以噴發硫磺氣體呈現，早期稱為「硫氣泉」、「蒸氣泉」，在

噴氣孔附近常可見到冷凝的硫磺結晶之特殊景象。 

此處之溫泉主要係透過「氣水混合方式」，藉鑽鑿氣井引出地

熱，再注入地面水而成，經熱溶作用後含有礦物質，溫泉標準之特

殊成分總硫化物，色澤呈黃白色，具濃厚硫磺氣味，俗稱「白磺」

（學名單純土類泉）；噴氣口溫度均約 100℃以上，經混合後之泉溫

約 40℃~60℃，pH 值約 3~4，屬於酸性硫酸鹽泉，每日出水量因枯

水期差異大約 2,000~6,000 立方公尺，提供新北投地區使用，因溫

泉管線及取供設備容易沉澱積垢、腐蝕、阻塞、管線變形脆化及因

地面水不穩定，影響溫泉供應，需持續改善管線及取供設備，以維

繫溫泉系統正常運作，新北投範圍漏水檢修位置詳(圖 1-1)。 

 

影響溫泉取供設施的功能、安全及使用壽命，可分為人為、自然

及其他等因素，茲分述如下： 

一、 人為因素:落實稽查考核及維護管理的執行體制、定期更新設

備管線圖資資料庫、維護經費的編列及維修工法等。 

二、 自然因素:地震、颱風、暴雨沖刷淤積及大氣環境等。 

三、 其他因素:管材選用、施工品管、防蝕等將會影響溫泉設備耐

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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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為使溫泉取供設備及管線可於耐用年限內發揮最大效用，運

用維護管理技術，確保取供系統的安全穩定及延長使用壽命，不僅

提升溫泉供應品質，減少災害發生，兼顧溫泉產業永續經營及降低

整體投資成本與環境景觀的負面衝擊。 

 

圖 1-1 新北投範圍漏水檢修位置      

漏水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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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執行內容 

本處於既有溫泉維護系統基礎下，溫泉設施工程管理維護標準流程

詳圖如下所示。 

溫泉設施維護管理

溫泉設施檢測
1.日常巡查
2.定期巡查
3.緊急處理

蒐集溫泉使用事業及民眾
建議改善案件

溫泉設施損壞維修內容

工程費
技  術
緊急性

單一設施之
整體損害維修

臨時緊急性之
整體損害維修

1.編列年度工程
2.辦理專案    

1.溫泉管線設備維修工程
2.小額採購緊急搶修
3.辦理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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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溫泉設施管理及維護作業，分為日常、定期及緊急處理茲

分述如下: 

一、 日常處理：平日查核取供設備、管線及輸送水量是否運作正常？

若發現設備異常，立即通知修漏承包商搶修；倘水

量異常，即依定期水量處理程序作業，調配水量。 

二、 定期處理：硫磺谷泉源區為火山裂隙形成之山谷窪地，該區山

坡地易受颱風暴雨沖刷而崩塌，每個月至少巡查 1

次，若發現塌陷，儘速辦理專案搶修，避免災害擴

大，危急附近房舍安全。 

三、 緊急處理：因應颱風、豪雨、地震(四級以上)等災害後，避免

危及取供設備及管線結構，檢視取供設施，進行維

修及補強工作。 

為維護並加強溫泉取供設備及管線之正常運轉，本處 109 年度

預算編列「溫泉管線設備維修工程」，發包委外辦理溫泉取供設備

及管線之維護，統計 108 年度決算金額為 1,817 餘萬元，109 年截

至 8月底估驗金額為 1,238 餘萬元。 

另外本處於發展「自來水設備管理系統」同時建立溫泉設施之

圖資基本資料，對於工程規劃、設計、維護及管理資料予以建置並

分類，俾利提供後續管理維護所需之技術文件及圖資，並於固定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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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時間進行日常之巡檢工作，以回饋資料庫所需資料，俾利日後編

列溫泉設施維護經費之參考。 

本計畫同時包含溫泉泉源地熱谷公園溫泉的日常維護管理及邊

坡崩坍修繕等溫泉資源保育及公共設施維護工作。 

 

2-1 日常及定期管理維護計畫 

溫泉供水系統的穩定性乃受制於管線及設備之維護與管

理，基此，本處制訂溫泉用戶、管網操作維護等共 20項「內部

控制制度」標準作業流程及作業程序說明控制重點等（如下圖

2-1-1），定期巡查發現取供設備及管線損壞時，應於報修登記

簿登記時間、地點、損壞狀況及處理情形，由技術人員自行維護

或通知承包商修復。詳細維護作業說明如下： 

一、 原(冷)水取水區：每天查核，依圖 2-1-2 溫泉供應配水調

整及水溫調節作業流程圖及表 2-1-1 流程說明表辦理水

溫、水量及水質的供應調配，並圖 2-1-3 溫泉設備管理紀

錄作業流程圖及表 2-1-2 流程說明表。 

(一) 巡查白磺攔水堰原(冷)水取水口周圍，清理範圍內落

葉、樹枝等雜物，以防雜物流入，造成堵塞。 

(二) 以球閥或閘閥調節原(冷)水分水井(池)及取水口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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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進而控制調節生成池水溫及水量，使生成池出

水水溫維持攝氏 45~70 度之間及總出水量等於末端用

戶總需求量。 

(三) 流量堰：定期量測水流高度，計算流量，清理整流裝

置，以防雜物堵塞。 

 

二、 泉源區：每天查核。 

(一) 巡查白磺泉源區系統的氣孔、匯流池及生成池周圍，

清理設施內落葉、樹枝等雜物，以防雜物流入設施，

造成堵塞。 

(二) 氣孔：為維護噴氣孔之出氣順暢，定期予以養氣(不注

入冷水，讓氣孔自然噴氣)或洗孔(以高壓水柱注入噴

氣口，溶解結晶物)維護，避免噴氣口阻塞，維持泉溫

達溫泉法標準攝氏 30度以上，確保溫泉供應品質。 

(三) 生成池：利用氣孔養氣時，清洗生成池並檢視其結構

體有無龜裂，若有龜裂，即進行修補改善。 

(四) 泉質泉溫：定期量測生成池與匯流池的泉溫，每月採

樣泉質並檢驗，以達溫泉法溫泉標準之質控管。 

(五) 硫硫谷泉源區主要可用地熱穩定儲氣層為地下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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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00m 之間，目前可用溫泉氣孔及生成池共計 16 

組(口)。在既有生成設施範圍內、總氣孔數 16口及孔

深 300m(含) 以內時，採既有設施整修申辦；而須新設

生成設施及孔深超過 300m 以上時，則循新設設施申

辦。透過設施持續穩定整修汰換改善及維護管理，即

可滿足使用需求，維持既有之溫泉生產量與品質。 

 

三、 輸配水管線及湯櫃：每天查核。 

(一) 輸配水管線：巡查管線是否漏水，若漏水，立即通知

承包商修復，依圖 2-1-4 溫泉修漏作業流

程圖及表 2-1-3 流程說明表辦理。 

(二) 湯櫃： 

1. 湯櫃內若有落葉、樹枝等雜物，清理乾淨，以防雜

物流入管線，造成堵塞。 

2. 視湯櫃內水位來判斷幹管水量是否正常，倘發現湯

櫃水流遲緩，則表示幹管阻塞，立即疏通，以保持

水流順暢。 

3. 查核湯櫃內口徑孔是否遭破壞，若遭破壞，立即通

知承包商修復，並依本處附設溫泉營業章程規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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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接用口徑計算追償十個月至二十個月之溫泉使用

費」處置。清理湯櫃內口徑孔，避免堵塞，以維計

量正常。 

4. 巡查湯櫃內部的 FRP 保護層是否遭腐蝕而漏水，若

漏水，立即通知承包商修復。 

(三) 疏通結垢湯櫃及管線：白磺溫泉管線及湯櫃易沉積管

垢，除每天巡查，約每季進行清洗疏通溫泉泉源沉澱

池、生成池、湯櫃、分水櫃及輸配管線，如發現設備

及管線輸水功能欠佳時，則依圖 2-1-5 溫泉管線維護

洗管作業流程圖及表 2-1-4 流程說明表辦理，以維持

系統輸送能力。 

四、 用戶無水缺水處理：用戶來電或致電本處客服中心無溫泉

水使用，立即成案通知本處技術士或承包商查處，依圖

2-1-6 溫泉用戶無缺水調查及處理流程圖及表 2-1-5 流程

說明表辦理。 

五、 山坡地：定期巡查，如遇天氣狀況不穩定時（豪大雨、颱

風…），則加強巡查次數，巡查硫磺谷泉源區山坡地及溫

泉管線行經的邊坡是否塌陷，若塌陷，即辦理專案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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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本處溫泉股內部控制制度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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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溫泉供應配水調整及水溫調節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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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溫泉供應配水調整及水溫調節作業說明表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

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一、作業程序 

（一）由技術士檢查中、下游湯櫃之溫泉水量及溫度，

若 水量正常，則清理附著於湯櫃或分水槽之

磺垢。 

（二）若溫泉水量不正常，可能為上游湯櫃或管線阻

塞或漏斷，由技術士前往巡查，若發現管線

阻塞，由技術士立即清理疏通管線，若為管

線漏斷，立即通知承包商進行搶修。 

（三）檢查原水水源是否充足，若原水供應正常，則

量測各分水櫃溫泉水溫，並檢查供應用戶內

線設備之蓄水池溫泉水溫。 

（四）若原水水源不足供應，南北線溫泉減量供應，

請用戶節約用水並調整用水時間，分區供水。 

二、控制重點 

(一)管線發現阻塞需立即清理，發現管線或湯櫃漏

水立即 通知承包商前來搶修。 

(二)原水不足時，南北線溫泉減量供應，分區輪流

供水，請用戶節約用水並調整用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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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本處溫泉設備管理紀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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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溫泉設備管理紀錄說明表 

工  作  項  
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
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溫泉設備管理

紀錄 

 

 

 

 

 

 

 

 

 

 

 

 

 

 

一、作業程序 

（一）定期派人勘查特定設備狀況。 

（二）設備勘查後填報回報單 

（三）回報單依規定陳核 

（四）特殊狀況處置回報 

（五）管理紀錄裝冊備查 

二、控制重點 

（一）水量、泉溫異常狀況回報。 

（二）特定設備異常狀況回報 

（三）特殊狀況處置回報 

 

 

臺 北 自 來

水事業處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 乙  

表) 

 

1.技術士

內控管理

日報表 

2. 技術

士內控管

理日報特

殊狀況處

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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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溫泉修漏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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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溫泉修漏作業說明表 

工  作  
項  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
據與參
考資料 

使用表單 

溫泉修

漏作業 

 

一、作業程序 

（一）溫泉發生漏水有湯櫃水管遭樹葉、溫泉

泥等異物阻塞造成溢流或水管破裂等 2 種原

因，於接獲漏水通報後，應即派員勘查發生原

因，如為樹葉、溫泉泥等異物阻塞，應立即清

除異物，疏通水管；如為水管破損，立即通知

承包商準備材料搶修。 

（二）若漏水地點在道路外，且非陽管處轄區，

立即通知承包商準備材料搶修。 

（三）若漏水地點在道路外，但在陽管處轄區，

監工員須發函並先傳真及電話通知陽管處承辦

員，再通知承包商準備材料搶修。 

（四）若漏水地點在道路上，應以網路報修方

式，向新工處申辦道路挖掘搶修許可，填製「道

路挖掘搶修傳真通告」，傳真新工處挖掘組、第

五分隊及北投區公所報備，填寫「施工通知書」

傳真北投分局報備，監工員及承包商施工現場

各留存 1份。 

二、控制重點 

 （一）於陽管處轄區，必須先向陽管處報備，

以免受罰。 

（二）於道路搶修施工必須向新工處、北投區

公所報備，以免受罰。 

（三）技術士應加強溫泉湯櫃巡查，清除樹葉

異物以避免管 線阻塞溢流。 

 

臺北市

道路挖

掘埋設

管線管 

理辦法。 

 

1.道路挖

掘搶修傳

真通告。 

2.施工通

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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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溫泉管線維護洗管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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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溫泉管線維護洗管作業說明表 

工  作  
項  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
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溫泉管線
維護洗管
作業 

一、作業程序 

（一）由技術士進行洗管作業，先於湯櫃

周圍設置安全警告措施，其中一人

指揮交通，一人進入湯櫃掀開作

業，一人在湯櫃外警戒，以防意外

發生。 

（二）一人從上游放麻繩球滾洗，一人於

下游設置不繡鋼攔柵接擋麻繩球，

一人指揮交通及傳送麻繩球。 

（三）洗管時視管徑大小選擇使用適當大

小之麻繩球由上游施放，於下游設

置不繡鋼攔柵接擋麻繩球，若麻繩

球卡於管中，需停止供水，用工具

通管或以竹片量測卡管位置切除該

段水管更新後恢復供水。        

二、控制重點 

（一）作業時人員安全第一，必須設置安

全警告標誌並派員指揮交通，進入

湯櫃時，須有人在湯櫃外警戒，嚴

格禁止人員單獨作業。 

（二）洗管時視管徑大小選擇使用適當大

小之麻繩球，避免麻繩球不慎卡於

管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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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溫泉用戶無（缺）水調查及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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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溫泉用戶無（缺）水調查及處理說明表 

 

工  作  
項  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
考資料 

使用表單 

用戶無缺
水調查及
處理 

 

 

 

 

 

 

 

 

 

 

 

 

 

一、作業程序 

（一）待命人員接獲無缺水通知，先確

認是否為 1999 市民熱線優化服

務案件。 

（二）先通知承商處理並記錄接獲通知

時間 

（三）承商於成案後一小時內回報 

（四）承商未於成案後一小時內回報，

待命人員立刻動身前往處理，並

須於 30分鐘內回報監控中心 

（五）1999 市民熱線優化服務案件彙整

裝冊 

二、控制重點 

（一）先確認是否為 1999 市民熱線優化

服務案件，若為 1999 市民熱線案

件，須依 1999 市民熱線優化服務

注意事項辦理。 

（二）承商一小時內回報狀況 

（三）時限內回報監控中心 

 
臺北自來水事
業處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乙  表)、
1999 市民熱線
優化服務注意
事項 

 
1999 市民
報修漏案
件處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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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緊急管理維護計畫 

因泉源邊坡崩塌、工程施工損壞溫泉供水設備、遇天災或其

他重大事故突發導致停水，為減輕對用戶衝擊，維護用戶用水品

質，對於水量調控、溫泉修漏作業及管線設施邊坡塌陷等緊急狀

況發生之維護作業如下詳述。 

2-2-1 缺水維護管理作業 

溫泉缺水之維護處理作業說明如下： 

一、 技術人員應先檢查用戶接水湯櫃水量是否正常，如係屬用戶用

水設備（俗稱內線）異狀時，則告知依本處營業章程第 14 條

規定由用戶自行僱商修復，若僅口徑孔堵塞或其他異物阻塞輸

水幹線時，技術人員清除後並填具「溫泉用戶服務紀錄表」由

用戶簽認，落實作業管控以提昇服務效能。 

二、 若湯櫃水量不正常，檢查水源水量是否充足，若水源水量充

足，可能為上游管線空氣堵塞或漏水，由技術人員前往巡查。

若發現空氣堵塞，清理排氣孔，俟管內空氣排除，調節供水設

備後即可恢復正常；若為漏水，立即通知修漏承包商進行搶修。 

三、若水源水量不足，則調配本處陽明淨水場自來水支應溫泉氣井

混合生成溫泉，如屬長期天候乾旱影響時，則以分區供水模式

供應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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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漏水維護管理作業 

溫泉漏水之維護處理作業說明如下： 

一、 先巡查漏水位置，若漏水地點於道路外，且非陽管處轄區，

立即通知修漏承包商備料搶修。 

二、 若漏水地點於道路外，且於陽管處轄區，監工員須先傳真

及電話通知陽管處並發函，再通知修漏承包商準備材料搶

修。 

三、 若漏水地點於道路中，須於新工處道路挖掘系統網站，填

報道路挖掘搶修傳真通告單，再向新工處第五分隊及北投

區公所電話報備，並由傳真「施工通知書」予北投分局報

備，監工員及修漏承包商施工現場各留存 1份備查。 

四、 承包商勘查現場，做好安全措施，研判漏水管線管徑，搶

修所需材料，通知監工員開領料單，至本處倉庫領料，並

帶領技術人員至現場挖掘搶修。 

五、 溫泉股通知客服中心及營業用戶搶修時間將暫停供水，搶

修完妥再通知客服中心及營業用戶恢復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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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執行經費及成果 

 

一、  108 年執行經費如下：  

 108 年執行經費：支用 18,174,297 元（由溫泉管理基

金補助 6,400,000 元，本處自籌 11,774,297 元）如表 3-1。 

表 3-1  108 年執行經費成果及溫泉基金補助經費

 

圖 3-1 108 年執行經費分攤比例  

1.溫泉資源保育  83% 2.溫泉水資源管理 11% 

3.1 溫泉區地熱谷管理維護 4% 3.2 溫泉區公共設備管理維護 2% 

 

編號 用途說明 108 年補助金額 

1 
溫泉供水穩定、溫泉取供提升服務品質及溫泉資源保育及

泉源永續(溫泉管理基金補助 5,900,000 元) 
5,900,000 

2 泉源保育及公共設施維護(溫泉管理基金補助 500,000 元) 500,000 

  合計 6,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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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9 年執行期程：109 年 1月 1日起至 109 年 12月 31 日。 

三、109 年執行經費：   

依合約執行，發包標案每 2 個月估驗計價，以利工

進之管控。統計截至 8 月 31 日合計支用 12,387,910 元（由

溫泉管理基金補助 6,010,000 元），如表 3-2。 

表 3-2 109 年執行經費預定成果及溫泉基金補助經費 

 

預算科目 
經費 

 

說明 

新北投溫泉區 行義路溫泉區 合計 

1、溫泉資源保育等: 

1.1 泉源區氣井等周邊環境

改善 

1.2 泉源區溫泉生成池等溫

泉生成設施環境改善 

補助 1,100,000 100,000 1,200,000 

1、 新北投溫泉區

及行義路溫泉區

預算細目1~3得

併案發包統合

運用。 

 

2、新北投溫泉區第

3項溫泉區公共設

施管理維護包含

地熱谷公園遊客

安全維管、門禁

巡檢等事項。 

 

3、預定成果：至109

年12月底，實際

執行數約1,500

萬元。 

實際

執行 1,622,346 488,054 2,110,400 

2、溫泉水資源管理: 

2.1 泉源區泉源設施定期巡

查管理 

2.2 溫泉原水源頭設施等

定期巡查管理 

補助 1,600,000 100,000 1,700,000 

實際

執行 
2,343,599 438,896 2,782,495 

3、溫泉區公共設施管理維

護: 

3.1 溫泉區公共設施日常

環境清潔維護管理、花草修

剪補植、緊急狀況處理等 

3.2 溫泉區木欄杆等相關公

共設施損壞整修 

3.3 溫泉區泉源區邊坡等

公共設施崩坍損壞整修。 

補助 3,000,000 110,000 3,110,000 

實際

執行 
7,186,794 308,221 7,495,015 

        合計 

補助 5,700,000 310,000 6,010,000 

實際

執行 
11,152,739 1,235,171 12,38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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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9 年執行內容：  

辦理「陽明區溫泉管線設備維修工程」採購案，主

要作業項目如下： 

(一 ) 溫泉資源保育：  

1.泉源區設施周邊環境改善  

為維護本計畫範圍內溫泉區的自然景觀及上游泉源區

生態環境，每季均會定期將溫泉設備周圍的樹木修剪及割除

雜草等，以維持環境美觀及避免蚊蟲孳生。另外於汛期或大

豪雨來襲時，因上游水源區水土保持不佳時常發生樹木倒塌

或鬆軟土石淤積於取水口，必要時緊急移除倒塌樹木並加速

清理淤積於上游取水口周圍的枯枝落葉，以確保溫泉取供順

暢，提供質優量足的溫泉，如（圖 3-1）及（圖 3-2）。 

  

圖 3-1 清理大豪雨時倒塌樹木及周圍環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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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上游泉源區取水口雜物清除 

 

(二) 溫泉水資源管理： 

泉源區溫泉設施系統巡查、操作維護及環境清潔 

為提升用戶服務品質，強化溫泉區操作管理業務，本處委由勞務

人員，實施管線及相關設備巡查工作。執行水源地定期巡查、取水調

度及紫明溪水源地範圍內清掃等作業，包含溫泉設施環境清理、泉源

區周圍除草、鋸樹等與溫泉取供相關之作業，以維持上游水源水質穩

定，如（圖 3-3）及（圖 3-4）。 

  

圖 3-3 紫明溪水源地雜物清理前、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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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溫泉設施短距離通管巡查及清理 

(三) 溫泉區公共設施管理維護 

1.地熱谷公園日常清潔管理： 

地熱谷為北投溫泉的源頭之一，係本處溫泉區重要的觀光

景點，園區總面積達3500平方公尺，綠蔭滿布環境優美，內有

設置公廁，為確保參觀遊客安全及旅遊舒適，現場設置管理人

員，執行日常門禁管理並維護公廁使用整潔，另外周圍步道常

有落葉、樹枝斷落會進行例行性的修剪樹木並由委外人員每日

定時清掃。 

因地熱谷水溫較高、泉質為酸性且具腐蝕性，為維護遊客

安全於泉源區周圍有設置欄杆扶手，因終年瀰漫著硫磺煙霧長

期使用下周圍欄杆扶手偶有發生損壞情形，本處由委外人員例

行巡視及檢修，以提供市民及前來的遊客能更近距離的體驗溫

泉並能得到一個非常舒適的旅遊環境，如（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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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地熱谷公園環境清潔管理 

2.溫泉區內泉源區邊坡、管線等設施崩坍損壞維修： 

溫泉水自水源區匯流池由輸配管線運送，經調整井至各湯櫃或閥

栓，再分配至各用戶之過程中，途經山區高程落差較大且地質鬆軟，

邊坡可能因大雨後造成崩坍，導致溫泉漏損及湯櫃損壞，影響溫泉正

常供應。為此，本處 109 年編列陽明區溫泉管線設備維修工程標案，

執行溫泉資源保育等相關作業，以維繫溫泉供水系統正常運作（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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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山區邊坡滑動導致管線漏損 

 

 
圖 3-7 生成池周邊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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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規劃與計價：  

(一)執行規劃  

1. 108 年 10 月規劃編製預算書陳核 

2. 108 年 12 月(陽明區溫泉管線維修工程)標案公開招標 

3. 109 年 1 月起執行陽明區溫泉管線維修工程標案 

4. 每 2個月執行「發包工程部分估驗計價」（如圖） 

5. 109 年 12 月 31 日竣工 

6. 110 年 1 月 1日～ 31 日辦理結算及陳核 

7. 110 年 2 月～ 3 月驗收及決算 

8. 合約執行期間依據市府及本處制訂下列相關規定辦理： 

（1）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公共工程施工安全衛生須知 

（2） 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3） 臺北市政府災害及緊急事件搶修作業要點 

（4） 臺北市區道路施工交通安全設施須知 

（5） 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 

（6） 施工不良及違約情形分類一覽表 

（7） 管線設備維修工程估驗應附文件一覽表 

（8） 工程竣工後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工程施工及驗收基準」 

（9） 辦理驗收結案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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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計價 

本計畫自 109 年 1月起開工後即依相關規定辦理，並於每 2個月檢具相

關資料辦理估驗計價自109年 1月截至10月底，詳如（圖3-9~圖 3-13）： 

 

圖 3-9  109 年 1-2 月估驗計價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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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109 年 3-4 月估驗計價封面 

 

圖 3-11  109 年 5-6 月估驗計價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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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109 年 7-8 月估驗計價封面 

 

圖 3-13  109 年 9-10 月估驗計價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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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綜合評估 

台灣因地質構造特殊，具有非常豐富的溫泉資源，加上近年來

溫泉相關產業日漸蓬勃，不論是觀光旅遊、住宿泡湯及醫療養生等，

為更有效的管理，避免珍貴的天然資源受到肆無忌憚地取用與兼顧

環境的永續發展，本處奉市府指示擔任新北投地區溫泉取供事業管

理者，肩負北投百年溫泉取供重任，提供質優、量足且穩定之溫泉，

更能吸引觀光人潮，在適度的開發下活絡北投觀光發展亦能帶動週

邊的溫泉相關產業，以提高新北投地區之觀光產值。 

為滿市民需求，有效的溫泉水資源管理、掌握各項工程整體的

施工品質及監控溫泉取供設施的運作情況，俾利加強維護和進行整

修，針對重要設施進行定期的檢測，並建立溫泉設備及管線等資料

庫，使溫泉取供設施能正常地運作及延長其使用壽命，以提升本區

溫泉品質並塑造具地方特色的溫泉型態，促進溫泉產業穩健地發展。 

歷年已編列可觀之經費辦理硫磺谷及地熱谷溫泉取供輸送設施維護

整修及自然景觀保育等，今年本處改善計畫獲得市府產業發展局臺

北市溫泉資源管理基金補助新臺幣 6,010,000 元，辦理「109 年度

溫泉水資源保育、管理暨公共設施維護計畫－陽明區溫泉管線設備

維修工程及地熱谷公園溫泉及相關設備等維護管理」，執行後可以

提供質優、量足、穩定之溫泉，溫泉供水量 107 年度 2,093,002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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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尺、108 年度 2,087,195 立方公尺、109 年度上半年 1,086,595

立方公尺，其中硫磺谷露頭區平均溫度由 107 年 59.5 度、108 年 60

度提升至 109 年 60.5 度，並可提升溫泉產業預期經濟效益，以強化

穩定溫泉泉源區資源保育。亦可促進溫泉資源永續發展，溫泉正常

配送至用戶端，以提升用戶服務品質，並與本府溫泉主管機關產業

發展局共同推展溫泉產業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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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核銷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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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黏貼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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